附件4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安全专项整治重点任务表

	序号
	工程类型
	整治重点

	1
	水库大坝工程
	未落实水库大坝安全责任制和小型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大坝安全鉴定为三类，但未落实除险加固或者安全管理措施

	2
	
	大坝坝身出现裂缝，造成渗水、漏水严重或出水浑浊

	3
	
	大坝渗流异常且坝体出现流土、漏洞或管涌

	4
	
	闸门主要承重件出现裂缝、门体止水装置老化或损坏渗漏超出规范要求，闸门在启闭过程中出现异常振动或卡阻，或卷扬式启闭机钢丝绳达到报废标准未报废

	5
	
	泄水建筑物堵塞无法泄洪或行洪设施不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

	6
	
	近坝库岸或者工程边坡有失稳征兆

	7
	
	坝下建筑物与坝体连接部位有失稳征兆

	8
	
	存在有关法律法规禁止性行为危及工程安全的

	9
	小水电站工程
	涉及水库大坝的参照水库大坝工程；隧洞出现围岩或支护结构严重变形等失稳征兆；压力钢管锈蚀严重，未按规定检测

	10
	
	厂房防洪标准不够；厂房渗水至设备、电器装置；厂区边坡有失稳征兆

	11
	
	存在三类设备设施，主要发供电设备异常运行已达到规程标准的紧急停运条件而未停止运行

	12
	
	电站运行未严格执行“二票三制”

	13
	泵站工程
	泵站安全类别综合评定为四类

	14
	
	水泵机组超出扬程范围内运行

	15
	
	泵站进水前池水位低于最低运行水位运行

	16
	水闸工程
	水闸安全类别被评定为三、四类

	17
	
	水闸防洪标准不满足规范要求，或水闸过水能力不满足设计要求

	18
	
	闸门及启闭设备不能满足启闭要求

	19
	
	闸室底板、左右岸、上下游连接段止水系统破坏

	20
	
	安全监测设施不能满足规范要求

	21
	堤防工程
	堤防安全综合评价为三类

	22
	
	堤顶高程不满足防洪标准要求

	23
	
	堤防渗流坡降和覆盖层盖重不满足标准的要求，或工程已出现严重渗流异常现象的

	24
	
	穿堤建筑物与堤身结合部存在安全隐患且无应急处置措施的状况，堤防及防护结构稳定性不满足规范要求，且已发现危及堤防稳定的现象

	25
	
	存在有关法律法规禁止性行为危及工程安全的

	26
	灌区工程
	渡槽及跨渠建筑物地基沉降量较大，超过设计要求

	27
	
	渡槽结构主体裂缝多，碳化破损严重，止水失效，漏水严重

	28
	
	隧洞洞脸边坡不稳定

	29
	
	隧洞围岩或支护结构严重变形

	30
	
	渠下涵阻水现象严重，泄流严重不畅

	31
	
	灌排渠系交叉建筑物（构筑物）连接段安全评价为C级且未采取相应措施

	32
	
	高填方或傍山渠坡出现管涌等渗透破坏现象，或塌陷、边坡失稳等现象

	33
	引调水工程
	钢管锈蚀严重

	34
	
	管道沉降量较大

	35
	
	[bookmark: _GoBack]节制闸、退水闸失效

	36
	
	引调水工程其他隐患内容参照本指南中其他相同或相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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